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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首航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落实投资者关系管理相关规定的安排、股利分配决策程序、 

股东投票机制建立情况的说明 

 

一、投资者关系的主要安排 

为了保障公司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的知情权、资产收益权、

参与重大决策及选择管理者等权益，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

审议并通过了《公司章程（草案）》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《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》

等一系列制度。具体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信息披露制度和流程 

1、信息披露基本原则 

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

件及其他相关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披露信息，简明清晰、通俗易懂，

不得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2、信息披露相关职责 

公司的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公司所披露信息的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、及时、公平，不能保证披露的信息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，应当在公告

中作出相应声明并说明理由。 

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由董事会统一领导和管理。董事长是公司信息披露的第一

责任人；董事会秘书是信息披露的主要责任人，负责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务；证

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。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未经董事会书

面授权，不得对外发布任何有关公司的重大信息。 

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为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，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

表负责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公司的信息披露事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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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信息披露的程序 

公司信息的公告披露程序： 

（1）公司公告信息应由董事会秘书进行合规性审查后，报董事长签发； 

（2）董事长签发后，由董事会秘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公告申请，并提

交信息披露文件； 

（3）公告信息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登记后，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披露。 

（二）投资者沟通渠道的建立情况 

公司注重对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，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，明确董事会秘

书作为投资者关系管理事务的负责人，并致力于为投资营造良好的沟通环境。公

司制定了《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》，通过设立专门的投资者咨询电话和传真、设

置电子邮箱等接受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和建议，记录投资者的来电及邮件，及时回

复投资者的提问，加强与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之间的沟通，以增进投资者对公司

的了解与认同，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。 

（三）未来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规划 

公司注重与投资者的沟通与交流，未来将依照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《投资

者关系管理制度》等相关制度切实开展投资者关系构建、管理和维护，为投资者

和公司搭建起畅通的沟通交流平台确保了投资者公平、及时地获取公司公开信息。 

二、股利分配决策程序 

（一）利润分配预案应经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方能提交股东大

会审议。董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，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同意，且经公

司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表决同意。监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，须经全体监

事过半数以上表决同意。 

（二）股东大会在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，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括股

东代理人）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。如股东大会审议发放股票股利或以公积金

转增股本的方案的，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表决权的

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股东大会在表决时，应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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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，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

召开后二个月内完成股利派发事项。 

三、股东投票机制的建立情况 

根据《公司章程（草案）》和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等的相关规定，公司建

立了普通决议表决、特别决议表决、累积投票制、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、网络投

票方式召开股东大会等股东投票机制，充分保证了股东权利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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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深圳市首航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落实投资者关系管理相

关规定的安排、股利分配决策程序、股东投票机制建立情况的说明》的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深圳市首航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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